广东省学生意外伤害附加疾病住院医疗保险方案
各位家长：
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教育部十二号令《学生伤害处理办法》及《广东省学校安全条例》、珠海市教育局《关于做好2023-2026学年校园保险工作进一步完善校园事故风险转移机制的通知》等文件要求，学校应积极为学生投保意外险创造便利条件，大力宣传学生意外险，鼓励学生参加广东省学生意外伤害附加疾病住院医疗保险，该险种是居民医保相互补充的险种。其中包含了校内、校外、暑假、寒假外出游玩，学生上学放学路上的意外受伤、溺水、疾病住院等各种意外伤害，24小时都有保障，只要出险，就可以获得保险公司理赔。保险费50元/生/年，意外受伤门诊报销5000元，意外受伤或疾病住院报销3万元，意外或疾病身故、意外残疾最高赔付限额10万元，具有保障全面、投保简易、赔付快速、互补性强、性价比高的特征，该保险与城镇居民医疗保险、新农合医疗保险不冲突。请广大学生关注人身意外伤害保险，积极自愿进行投保。
一、方案简介：
	保险责任 
	 保费标准（元/人/年）
	意外或疾病身故、意外残疾或烧伤 
	附加意外伤害门诊医疗保险 
	附加意外、疾病住院医疗保险 

	中小学生、大学生
	50元
	100000元
	5000元
	30000元


保险费每人每学年50元，一次性投保全学段。四年学制的保费共200元，三年学制的保费共150元，两年学制的保费共100元。
二、参保方式：
由各班负责人以表格形式（附件1）统计参保学生信息，联系珠海市教育局通过招投标确定的保险公司和保险专员，将名单及保费转交给保险公司（联系人：赵大亮经理，手机号码：13726278880，微信同号）。
